
製表日期：111年05月07日表30-3-0(109年度)綜稅主要所得占所得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戶數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戶數

主要所得占百分之
五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

各類所得
主要所得不在
百分之五十以
上之戶數其他所得

分位別

第1分位 1137604 33897 46548 160354 27683 5915 6629 241988 120 30518 881 154812583071

第2分位 1218646 6594 24953 47111 29035 3395 278 95082 108 5550 532 737701006008

第3分位 1228934 3397 21454 33024 25991 2042 153 75375 192 4383 300 634821062623

第4分位 1224430 3418 23801 24467 24669 1602 163 79353 339 3241 241 679861063136

第5分位 1218540 3658 24774 6867 23878 1882 146 102956 1045 4073 174 738761049087

合    計 6028154 50964 141530 271823 131256 14836 7369 594754 1804 47765 2128 4339264763925

一、說明：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